
                                                            102.1.1製作 

種類 低收及中低收入戶 身心障礙生活津貼 中低老人生活津貼 

 

 

 

 

應 

備 

文 

件 

1. 最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包括本人、配偶、父

母、所有子女及同戶之直系血親) 

(註)夫妻婚姻關係存續以夫當申請人 

2. 上述人口 100年財產、所得、稅籍 

3. 有工作能力者之職業投保證明或國民年金繳

費單 

 (註)勞保至勞保局要投保資料明細表 

    農保至農會要證明書 

4. 戶內若有身障者，請附身障手冊正反影本 

5. 戶內有就讀高中職以上學生證影本(蓋註冊章

須清楚) 

6. 本人印章 

7. 東山農會存摺(戶內有身障者要本人的)  

 

1. 最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包括本人(身障

者)、配偶、父母、所有子女及同戶之直系

血親) 

2. 上述人口 100年財產、所得 

3. 本人(身障者)100年稅籍 

4. 身障手冊正反面影本 

5. 本人職業投保證明(農保、勞保…)或國民

年金繳費單 

6. 戶內有就讀高中職以上學生證影本(蓋註

冊章須清楚) 

7. 本人之東山農會存摺影本 

8. 本人(身障者)印章 

 

1. 最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包括本人、配偶、

所有子女及無工作能力之孫子女) 

   (註)出嫁女兒亦須附謄本  

2. 原始除戶謄本(可看有幾子幾女) 

3. 上述人口 100年財產、所得 

4. 本人之 100年稅籍 

5. 戶內若有身障者，請附身障手冊正反影本 

6. 戶內若有高中職以上學生，請附學生證影

本(蓋註冊章須清楚) 

7. 本人之東山農會存摺影本 

8. 本人印章 

計算

人口 

本人、配偶、父母、子女及同戶之直系血親、及

申報扶養者 

 

本人(身障者)、配偶、父母、子女及同戶之直

系血親、及申報扶養者 

 

本人、配偶、所有子女及無工作能力之孫子

女及申報扶養者 

 

核審

標準 

低：1.平均每人每月收入 10,244元 

2.動產每人每年 7萬 5,000元 

3.不動產每戶 320萬元 

中低：1.平均每人每月收入 1萬 5366元 

2動產每人每年 11萬 2,500元 

3不動產每戶 480萬元 

1. 平均每人每月收入 2萬 5,610元 

2. 動產 200萬，每增加 1人多 25萬 

(註)：依人口數 200萬+25萬*(人數-1) 

3. 不動產 650萬元 

1. (1)1.5倍：平均每人每月收入 1萬 5,366元 

  (2)2.5倍：平均每人每月收入 2萬 5,610元 

2. 動產 250萬，每增加 1人多 25萬 

(註)：依人口數=>250萬+25萬*(人數-1) 

3. 不動產 650萬元 

 


